
l
i
t
t
-
h
u
H
I
N
E
-
H
F
L

路
解
此W
M
V
Y

甜
甜
臨
里
開
鸝
鸝
擺
聶

A
E聽
聽
醬
醋
鹽
臨
時
Z
臨
輯
們J

i
i
z
z

且
包

摘

耍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保
育
人
員
，
負
責
學
童
課

後
的
生
活
照
顧
及
課
業
輔
導
時
，
偏
向
以
保
育

人
員
為
主
導
的
班
級
或
團
體
的
方
式
進
行
教
室

活
動
。
本
研
究
為
瞭
解
保
育
人
員
在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實
施
上
的
情
形
，
並
提
供
保
育
人
員
實
施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的
參
考
依
據
，
藉
由
探
討
課
後

托
育
服
務
的
功
能
及
目
前
的
托
育
現
況
，
配
合

班
級
經
營
與
領
導
技
巧
的
相
關
研
究
，
統
整
出

課
後
托
育
保
育
人
員
所
具
備
的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育架

人構
員，

教再
室以
領此
導聽
技構

巧擬
J' ~ 
ι}.匕

研­
n斗n ~.E，!I 

盟佐
芒托
，育

並機
針構

對保

台
北
與
高
雄
兩
地
區
一
百
一
+
名
課
後
托
育
保

育
人
員
進
行
調
查
。
此
外
，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中

不
容
易
實
施
的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項
目
，
則
再
以

台
北
與
高
雄
地
區
受
調
查
之
十
六
名
保
育
人
員

進
行
訪
談
，
以
瞭
解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保
育
人
員

實
施
上
的
限
制
。
問
卷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
五
十

五
項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中
，
課
後
托
育
保
育
人
員

達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認
為
容
易
實
施
的
技
巧
共

二
十
一
項
，
這
些
領
導
技
巧
都
是
保
育
人
員
能

明
確
去
執
行
且
可
自
我
掌
控
的
，
不
需
要
考
慮

到
學
童
的
因
素
，
保
育
人
員
的
主
控
性
高
。
課

後
托
育
保
育
人
員
達
百
分
之
二
十
以
上
認
為
不

易
實
施
的
技
巧
共
八
項
，
保
育
人
員
認
為
在
實

施
此
類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時
，
較
易
受
限
於
托
育

時
間
與
空
間
的
限
制
、
各
年
齡
層
學
童
的
特
質

與
能
力
不

'
及
保
育
人
員
本
身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專
業
能
力
與
經
驗
不
足
等
，
而
不
易
實
施
。

關
鍵
字

.. 

課
後
托
育
、
保
育
人
員
、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

Abstract 

Caregivers are responsible for children's care and education in after-school 
programs. The activ泌的 that children participated proceed as a class and groups , 
with caregivers who were leaders. This study was aims to understand how 
caregivers used the classroom leadership skills in after-school programs. Based 
upon the function of aft巳r-school c位巴， the theoηof classroom management and 
the research of classroom leadership skills,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fifty five 
c1assroom leadership skill items was invented to investigate caregivers . 
perspectives of th巴 skills 也at were easy or not easy to conduct in the class. One 
hundred and ten caregivers were interviewed. Above 90% caregivers thought 
that tw巴nty one items of those skills were easy to conduct. The twenty one skills 
wer巴 that caregivers could conduct by themselves without the cooperation of 
children. Abov巳 20% caregivers thought that eight items of those skills were not 
easy to conduct. The major constrains of the eight skills were the limit activity 
space and care tim巴， children's age difference, and caregivers' insufficient 
competence and experience of classroom leadership. 

Key words: after-school programs , children caregivers , classroom 
leadership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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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前
言

社
會
經
濟
及
家
庭
結
構
的
改
變
，
激
增
的

工
作
母
親
及
快
速
成
長
的
離
婚
率
，
大
家
庭
式

微
、
小
家
庭
帽
起
(
王
麗
容
，
民
八
一
)
，
使
得

兒
童
照
顧
方
式
亦
受
影
響
(
陳
娟
娟
，
民
八

一
一
一
.• 

鐘
思
嘉
，
民
八
七
)
。
對
家
長
與
父
母
而

言
，
所
面
臨
的
是
兒
童
放
學
後
及
假
期
的
照
顧

問
題
(
翁
秀
梅
，
民
八
四
)
，
而
需
倚
賴
家
庭
以

外
的
學
校
課
後
輔
導
活
動
、
社
區
褔
利
中
心
或

私
人
辦
理
的
托
育
中
心
(
劉
佳
蕙
，
民
七
六
;

鄭
望
錚
，
民
七
七
.. 

王
本
源
，
民
八
五
)
，
所
提

供
之
課
後
托
育
服
務
(
劉
翠
華
，
民
七
九

.. 

徐

誨
，
民
八
五
)
來
照
顧
學
童
。
基
於
家
長
的
期
望

及
社
會
的
需
求
，
課
後
托
育
亦
由
原
先
補
充
家

庭
照
顧
功
能
之
不
足
、
提
供
學
童
安
全
托
育
的

基
本
需
求
，
轉
變
為
目
前
極
多
元
的
服
務
內

容
，
如
課
業
輔
導
、
才
藝
教
學
及
生
活
輔
導
活

動
等
(
鄭
望
崢
'
民
七
七
;
鄧
淑
慧
，
民
八
二
)
。

無
論
是
家
長
基
於
何
種
理
由
(
鄧
淑
慧
，
民
八

一
一
)
，
將
學
童
送
往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代
為
照
顧
及

教
育
，
已
成
為
現
令
社
會
中
家
庭
之
普
遍
需

求
，
可
說
是
一
種
不
得
不
然
的
趨
勢
。

現
階
段
課
後
托
育
服
務
，
朝
向
發
展
期
發

展
(
翁
秀
梅
，
民
八
四
)
，
重
視
以
專
業
及
永
續

經
營
之
方
向
，
提
升
課
後
托
育
服
務
之
經
營
層

次
。
此
外
，
為
健
全
課
後
托
育
服
務
品
質
之
相

關
議
題
，
無
論
在
體
制
、
法
制
、
理
念
及
服
務

內
容
上
，
都
有
亟
待
改
進
之
共
識
(
馬
祖
琳
、

吳
怡
真
、
許
尤
靜
、
許
藍
文
，
民
八
九
)
。
唯
目

前
我
國
有
關
課
後
托
育
服
務
之
相
關
研
究
為
起

步
階
段
(
陳
九
五
，
民
八
五
;
鄭
芬
蘭
、
籃
惠

珠
、
林
芋
好
、
李
美
蔥
，
民
八
九
)
，
相
關
議
題

亦
以
論
述
性
及
理
念
倡
導
之
文
獻
居
多
。
對
於

與
學
童
關
係
密
切
且
影
響
托
育
品
質
的
保
育
人

員
(
俗
稱
老
師
)
之
相
關
研
究
鮮
少
，
雖
有
研

究
(
馬
祖
琳
、
吳
怡
真
、
許
尤
靜
、
許
藍
文
，

民
八
九
)
針
對
保
育
人
員
之
角
色
定
位
、
基
本

能
力
及
所
需
之
專
業
訓
練
進
行
探
討
。
然
而
對

於
保
育
人
員
以
班
級
形
式
(
馬
祖
琳
、
陳
蓓

薇
、
陳
淑
華
、
蘇
怡
萍
、
謝
惠
如
，
民
八
九
)
，

提
供
學
童
生
活
照
顧
、
課
業
輔
導
或
團
康
活
動

時
，
所
需
之
領
導
技
巧
相
關
研
究
尚
付
之
闕

如

課
後
托
育
中
心
大
多
將
收
托
之
學
童
，
以

類
似
小
學
班
級
的
方
式
分
班
，
並
以
班
級
為
單

位
進
行
各
項
活
動
，
因
此
收
托
學
童
在
托
育
機

構
之
學
習
環
境
，
以
團
體
活
動
為
主
要
形
式
，

且
偏
向
以
帶
領
該
班
之
保
育
員
為
主
導
(
陳
蓓

薇
、
陳
淑
華
、
蘇
怡
萍
、
謝
惠
如
，
民
八
八
)
。

以
國
小
教
師
為
主
要
研
究
對
象
之
研
究
指
出

(
陳
木
金
，
民
八
六

a
)
，
以
教
師
為
主
之
學
習

環
境
中
，
教
師
的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成
功
與
否
，

對
學
童
的
學
習
成
就
與
人
格
發
展
有
極
深
切
的

影
響
。
此
外
，
學
童
來
自
各
個
不
同
學
校
或
班

級
，
學
童
間
的
個
別
差
異
、
課
程
內
容
的
安

排
、
教
室
的
規
劃
及
課
室
的
管
理
等
，
都
需
依

靠
保
育
員
全
權
處
理
。
處
在
此
種
傾
向
於
以
保

育
員
為
主
導
的
托
育
環
境
中
，
保
育
員
如
何
善

用
各
種
領
導
技
巧
進
行
班
級
經
營
，
使
受
托
的

學
童
能
獲
得
更
好
的
照
顧
品
質
，
為
保
育
員
所

應
深
思
的
。

因
此
，
本
研
究
期
望
經
由
課
後
托
育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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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況
，
托
育
服
務
功
能
與
保
育
人
員
角
色
及
班

級
領
導
相
關
文
獻
，
歸
納
出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保

育
人
員
相
關
班
級
領
導
技
巧
架
構
，
並
預
期
達

到
以
下
目
的
:
一
、
探
討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保
育

人
員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之
實
施
現
況
;
二
、
瞭
解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保
育
人
員
實
施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之
限
制

.. 

三
、
提
供
課
後
托
育
保
育
人
員
自
我

評
估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之
參
考
。

系
、
文
獻
探
討

一
般
課
後
托
育
中
心
的
托
育
服
務
時
間
，

約
由
上
午
十
一
點
至
下
午
五
點
或
六
點
，
在
這

段
時
間
中
，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保
育
員
除
了
負
責

課
業
及
才
藝
的
活
動
外
，
也
必
須
負
責
學
童
的

生
活
照
顧
，
其
內
容
包
括
:
飲
食
、
午
休
、
心

理
健
康
、
身
體
照
顧
、
安
全
教
育
(
馬
祖
琳
、
陳

蓓
薇
、
陳
淑
華
、
蘇
怡
萍
、
謝
惠
如
，
民
八

九
)
。
多
數
業
者
依
所
招
收
學
童
之
年
齡
層
不

間
，
又
分
為
安
親
及
課
輔
兩
種
班
級
﹒
安
親
班

招
收
之
對
象
為
國
小
一
、
二
年
級
學
童
，
其
放

學
時
間
在
中
午
前
後
，
待
在
課
後
托
育
中
心
的

時
間
長
，
因
此
活
動
內
容
除
完
成
家
庭
作
業
及

課
業
輔
導
外
，
也
需
搭
配
其
它
的
活
動
;
課
輔

班
所
招
收
對
象
則
為
國
小
三
至
六
年
級
學
童
，

其
放
學
時
間
多
在
下
午
三
點
過
後
，
活
動
內
容

以
完
成
家
庭
作
業
與
課
業
輔
導
為
主
。
無
論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是
基
於
服
務
的
內
容
或
是
依
據
學

童
的
年
齡
去
做
劃
分
，
除
了
提
供
托
育
之
安
全

照
顧
服
務
外
，
還
必
須
兼
顧
輔
導
學
童
課
業
及

才
藝
學
習
。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雖
在
體
制
上
、
目
標
上
皆

不
同
於
學
校
(
顏
銘
志
，
民
八
五
)
，
但
其
仍
依
照

學
童
就
讀
的
年
級
劃
分
出
不
同
班
級

.. 

國
小

一
、
二
年
級
編
列
同
一
班
，
三
、
四
年
級
為
一

班
，
五
、
六
年
級
為
一
班
，
每
班
收
托
人
數
約

十
五
至
二
十
人
，
保
育
人
員
各
自
帶
領
一
個
班

級
，
以
班
級
為
單
位
各
自
安
排
課
程
進
度
、
進

行
課
業
輔
導
、
才
藝
教
學
、
生
活
照
顧
、
團
康

體
能
活
動
的
設
計
等
〈
陳
蓓
薇
等
，
民
八
八
〉
。

處
在
這
種
傾
向
以
保
育
人
員
為
主
要
領
導
的
托

育
環
境
中
，
保
育
員
除
了
要
處
理
學
童
間
的
問

題
，
還
要
處
理
團
體
活
動
中
的
各
項
事
務
。
因

此
，
保
育
人
員
需
具
備
好
的
班
級
領
導
技
巧

(
陳
木
金
，
民
八
八
)
，
才
易
達
成
上
述
之
托
育

服
務
功
能
。

本
研
究
由
班
級
經
營
之
理
論
(
李
園
會
，

民
七
八
.. 

李
春
芳
，
民
八
三
;
簡
楚
瑛
'
民
八

五
;
谷
瑞
勉
，
民
八
八
)
、
教
師
評
鑑
(
徐
美

惠
、
高
票
芳
，
民
八
五
)
、
有
效
教
學
指
標
(
鄭

玉
蠱
、
郭
慶
發
，
民
八
二
一
.. 

單
文
經
，
民
八

四
)
、
領
導
效
能
(
葉
興
華
，
民
八
一
二
;
朱
文

雄
，
民
八
四

.. 

吳
清
山
，
民
八
七
，
陳
木
金
，

民
八
六
b
)
之
觀
點
、
課
後
托
育
服
務
內
容
與

功
能
(
黃
靜
宜
等
，
民
八
九
)
，
及
保
育
人
員
角

色
(
吳
怡
真
、
許
尤
靜
、
許
金
惠
、
許
藍
文
，

民
八
八
)
，
統
整
出
保
育
人
員
所
需
之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
黃
靜
宜
、
黃
雅
紋
、
葉
凱
雯
、
陳
瓊

淇
，
民
八
九
)
，
以
營
造
出
最
佳
的
托
育
環
境
，

並
達
到
托
育
服
務
之
功
能
，
分
述
如
下

.. 

付
個
人
表
達
技
巧

教
師
是
班
級
的
領
導
者
，
個
人
的
表
達
技

巧
會
影
響
到
學
生
的
學
習
(
曾
燦
燈
，
民
八
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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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含
:
口
語
溝
通
、
非
口
語
溝
通
(
肢
體
語
言
)
。

在
口
語
溝
通
上
，
教
師
能
運
用
簡
潔
誠
懇
的
語

言
對
學
生
發
表
演
說
與
交
談
，
增
強
與
學
童
溝

通
的
能
力
。
非
口
語
溝
通
包
括
:
眼
神
接
觸
、

身
體
的
接
近
、
身
體
的
姿
態
、
面
部
表
情
、
手

勢
，
教
師
會
不
斷
的
運
用
姿
勢
、
颱
部
表
情
、

音
調
及
手
勢
等
非
語
言
行
為
，
與
學
童
進
行
溝

通
並
提
供
訊
息
。

口
問
題
解
決
技
巧

多
數
教
師
易
將
時
間
花
費
在
訓
誡
學
童
，

或
處
理
學
童
間
的
各
種
紛
爭
上
，
不
僅
課
程
被

打
斷
，
學
章
也
因
此
分
散
了
注
意
力
，
使
得
班

級
的
氣
氛
、
學
習
的
成
效
、
師
生
關
係
也
跟
著

受
影
響
(
鄭
玉
蠱
、
郭
慶
發
，
民
八
三
)
。
在
面
對

學
童
們
出
現
情
緒
、
人
際
互
動
、
課
業
、
違
規

行
為
等
方
面
的
問
題
時
，
教
師
的
問
題
解
決
技

巧
可
分
為
兩
方
面
:
一
、
預
防
性
的
措
施
，

如
.. 

連
用
小
老
師
來
協
助
維
持
班
級
秩
序
、
共

同
訂
定
教
室
規
則
等
;
二
、
行
為
改
變
技
術
，

如
.. 

獎
勵
、
口
頭
說
明
、
鼓
勵
或
共
同
討
論
等

積
極
及
漸
進
的
方
式
來
改
善
學
童
不
良
行
為
的

出
現
。
另
外
，
班
級
中
偶
爾
發
生
一
些
衝
突
或

問
題
是
在
所
難
免
的
，
教
師
宜
從
旁
協
助
並
避

免
過
度
的
介
入
，
讓
學
童
能
自
行
解
決
問
題
或

參
與
問
題
解
決
的
過
程
。

同
敏
銳
洞
察
的
技
巧

透
過
觀
察
學
童
與
學
童
間
，
以
及
學
童
與

材
料
問
的
互
動
，
教
師
可
以
洞
悉
學
童
的
需

求
、
興
趣
及
人
格
特
質
，
並
評
估
環
境
設
計
的

優
缺
點
、
省
思
整
個
教
學
的
歷
程
及
學
童
教
學

活
動
過
程
所
得
到
的
新
發
展
(
陳
木
金
，
民
八

八
)
。
此
外
，
有
領
導
技
巧
的
教
師
能
透
過
平
日

的
觀
察
掌
握
學
童
的
性
情
、
優
缺
點
及
能
力
上

的
個
別
差
異
，
瞭
解
學
童
的
心
思
，
及
學
童
經

由
非
口
語
行
為
所
傳
達
出
來
的
訊
息
，
並
有
效

的
引
導
學
童
學
習
或
予
以
適
時
的
支
持
。

倒
情
緒
管
理
技
巧

教
師
對
情
緒
的
管
理
與
調
適
比
一
般
人
來

的
重
要
(
張
振
成
，
民
八
七
)
，
教
師
的
情
緒
管
理

可
以
分
為
自
我
情
緒
管
理
及
他
人
所
引
起
的
情

緒
管
理
兩
部
份
(
王
淑
俐
，
民
八
六
)
，
具
領
導
技

巧
的
教
師
，
必
須
適
度
控
制
情
緒
的
外
在
表

現
，
將
情
緒
轉
化
成
為
易
為
人
接
受
的
方
式
，

並
能
以
平
和
的
神
情
面
對
困
境
或
暫
時
避
開
衝

突
情
境
。

同
人
際
關
係
技
巧

人
際
關
係
技
巧
之
妥
善
運
用
可
以
改
善
教

室
的
互
動
品
質
，
因
而
創
造
出
正
向
的
學
習
、

互
動
氣
氛
(
金
樹
人
，
民
八
一
二
;
朱
文
雄
，
民
八

四
)
)
。
在
班
級
中
的
人
際
關
係
'
主
要
是
分
為
師

生
關
係
與
學
童
之
間
的
關
係
兩
種
〈
黃
政
傑
、

李
隆
盛
，
民
八
四
〉
。
教
師
積
極
參
與
學
童
學
習

活
動
，
成
為
學
童
談
心
的
對
象
，
在
良
好
的
師

生
互
動
中
，
學
童
能
主
動
的
學
習
，
師
生
之
間

則
更
能
坦
誠
相
對
、
彼
此
關
心
、
尊
重
對
方
，

並
適
應
對
方
之
要
求
。
在
班
級
的
活
動
中
，
教

師
應
注
重
班
級
內
學
童
之
間
的
溝
通
，
讓
學
童

能
和
睦
相
處
，
增
加
互
動
機
會
〈
黃
政
傑
、
李

隆
盛
，
民
八
四
〉
'
協
助
那
些
被
孤
立
的
學
童
改

善
人
際
關
係
(
林
進
材
，
民
八
七
〉

0

人
際
關
係

良
好
之
學
童
，
不
但
社
會
適
應
及
個
人
適
應
良

好
，
而
且
學
習
態
度
更
為
積
極
，
使
得
班
級
氣

氛
更
加
和
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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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童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之
需
求
日
益
漸
增
的

情
形
下
，
本
研
究
依
據
上
述
之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架
構
，
進
一
步
探
討
保
育
人
員
實
施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之
情
況
，
及
實
施
上
之
限
制
，
以
有
效
提

供
課
後
托
育
保
育
人
員
一
個
自
我
評
估
的
參

考
，
進
而
提
昇
保
育
人
員
之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

參
、
研
克
方
法

一
、
調
查
對
象

本
研
究
採
「
方
便
取
樣
」
方
式
(
林
清

山
，
民
八
一
)
，
以
台
北
與
高
雄
地
區
願
意
參
與

研
究
之
課
後
托
育
保
育
人
員
為
調
查
對
象
。
於

民
國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至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間
，

以
個
別
訪
查
方
式
，
共
訪
查
爾
地
區
一
百
三
十

四
名
保
育
員
，
經
去
除
無
效
問
卷
後
，
實
得
台

北
地
區
五
十
五
份
，
高
雄
地
區
五
十
五
份
，
回

收
成
功
的
份
數
為
百
分
之
八
十
二
。
調
查
問
卷

之
資
料
分
析
後
，
再
從
台
北
與
高
雄
兩
地
區
問

卷
調
查
對
象
中
，
各
徵
求
八
名
自
顧
的
保
育
人

員
，
共
十
六
名
保
育
人
員
進
行
個
別
訪
談
，
以

瞭
解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保
育
人
員
不
易
實
施
的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之
限
制
所
在
。

二
、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之
進
行
，
首
先
以
「
目
錄
分
析
法
」

(
洪
九
賢
、
蔡
長
艷
、
王
麗
萎
，
民
八
七
)
，
由

課
後
托
育
服
務
功
能
、
班
級
經
營
概
念
與
領
導

技
巧
內
容
三
部
分
，
統
整
出
課
後
托
育
保
育
人

員
相
關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架
構
及
目
錄
(
黃
靜
宜

等
，
民
八
九
)
，
再
以
此
架
構
為
基
礎
進
行
問
卷

設
計
。
「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保
育
人
員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
問
卷
內
容
，
包
括
個
人
表
達
技
巧
、
問

題
解
決
技
巧
、
敏
銳
洞
察
技
巧
、
情
緒
管
理
技

巧
、
人
際
關
係
技
巧
五
類
別
，
每
一
類
皆
有
十

一
項
技
巧
，
共
五
十
五
項
領
導
技
巧
。
為
期
望

受
試
對
象
能
針
對
問
卷
問
題
做
明
確
的
表
達
，

因
此
本
研
究
設
計
內
容
為
「
容
易
實
施
」
與

「
不
容
易
實
施
」
的
選
擇
方
式
。
問
卷
題
目
初
稿

完
成
後
，
以
願
意
參
與
研
究
工
作
之
一
二
+
九
位

保
育
人
員
為
對
象
進
行
預
試
，
並
依
預
試
結
果

將
適
切
性
較
低
及
文
意
表
達
較
不
適
切
的
題
目

加
以
刪
除
，
並
進
一
步
修
定
成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正
式
問
卷
。

三
、
資
料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百
分
比
統
計
分
析
方
式
，
先
計

算
出
保
育
人
員
在
各
個
題
目
中
回
答
容
易
實
施

與
不
易
實
施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
以
瞭
解
五
類
領

導
技
巧
中
各
個
技
巧
在
實
施
上
的
難
易
程
度
。

由
於
百
分
之
三
十
以
上
保
育
人
員
認
為
不
易
實

施
的
項
目
僅
四
項
，
而
百
分
之
十
以
上
保
育
人

員
認
為
不
易
實
施
項
目
共
四
十
項
，
為
配
合
研

究
目
的
，
選
取
百
分
之
二
十
保
育
人
員
認
為
不

易
實
施
之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項
目
進
行
訪
談
，
訪

談
結
果
進
一
步
以
歸
納
分
析
方
式
(
曾
志
華
，

民
八
六
)
分
析
、
探
討
可
能
之
原
因
為
何
。

時
坪
、
結
累
與
分
析

一
、
容
易
實
施
領
導
技
巧
項
目

由
表
一
至
表
五
的
百
分
比
統
計
分
析
得

知
，
五
大
類
別
，
五
十
五
項
技
巧
中
，
課
後
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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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機
構
保
育
人
員
認
為
容
易
實
施
，
達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之
技
巧
，
共
二
十
一
項
。

個
人
表
達
技
巧

(
如
表
一

.. 

善
用
眼

神
、
面
部
表
情
，
增
進
教
學
氣
氛
，
以
變
化
聲

音
高
低
大
小
的
方
式
，
引
起
學
童
注
意
教
學
內

容
，
言
談
時
，
力
求
咬
字
清
楚
，
以
手
勢
協
助

口
語
表
達
，
以
面
部
表
情
或
手
勢
表
連
鼓
勵
或

制
止
學
童
的
行
為
。

個人扭捏住月之統計分昕

姐自 容易貫施 不容易貨施

E步?比 百什比

l 以簡短、淺朗的方式表述訊且 89.09 10.91 

2. ;;r故時，力>1<哎字前經
92.73 7.27 

3 以手勢協助口語表迫
92.73 7.27 

~. 1:H}!蠶平日習凹的~~宮進行調
12.73 

過 87.27 

5 以要傅自述己的的話訊凰忌扭扭艙æ學章所 87.27 12.73 

6 螞黯鸝鸚皇島負面的 80 個 扭曲

7 以制面止學部宜表現的或行手1$勢表達鼓勵攻 91.82 8.18 

B 苦學閉氮眼氧神、面部最俯﹒增進教 95.45 4.55 

9 辦單牛棚、經缺的語氣， 87.27 12.73 

10 總路轉撞車總m ﹒ 93.64 6.36 

11 攏聽聽話給吸引她 89.10 10 四

最一

問
題
解
決
技
巧

(
如
表
二
)

.• 

當
學
童
出

現
良
好
行
為
時
，
施
予
明
確
的
獎
勵
並
加
以
說

明
，
進
行
懲
罰
前
，
明
確
地
告
知
學
童
受
罰
的

理
由
，
處
理
學
童
問
題
能
其
體
的
就
事
論
事
，

而
不
做
人
身
攻
擊
，
懲
罰
過
後
，
適
時
地
給
予

姐目 容晶宮施 不容且寶路

百;t比 百背比

12. i!I!l!l小老師來值助維持班級技序 曲如 39.10 

13 以共同訂定教室使fll倘方>t*維

持斑紋跌呼 80.91 19.09 

1( 以公平的!i1!.J位處理學宜的ru1個 間間 9.10 

時以共同討峙的百式車協助學liÏr.'I
72.73 27.27 

理彼此間的街突

16 鼓勵學直主動、自行解法間間並
68.18 31.82 

褪供必要的幫助

17.7解學章進脫行鼠的原因﹒適切
四 91 9.09 

的適用教室規則于以導正

18 站學E出現良好行路時﹒施于明
1曲 。臨的變勵並加以說明

19 進行思間前，明薩地告知H! ï.iï壹
98.18 1.82 

凹的理由

由憨5月過後，適時的給于*M獨袖
91.81 8.19 

過錯的恨會

21 處理學宜間間能具姐的成耶誼!~
93.64 6.36 

，而不做人身攻擊

且無訟處理學益問周時，肯@推向
86.36 

耳I草草H協助﹒共同解決問問

伺間解按住巧立缺計時析車-

學
童
彌
補
過
錯
的
機
會
，
了
解
學
童
違
規
行
為

的
原
因
，
適
切
的
運
用
教
室
規
則
予
以
導
正
，

以
公
平
的
態
度
處
理
學
童
問
題
。

敏
銳
洞
察
技
巧
(
如
表
三
)

.• 

由
學
童
的

作
品
、
作
業
中
，
了
解
學
童
的
學
習
狀
態
，
由

題目 容品實施 不容易賞能

百#比 百分比

且經給保持與學E目先的接觸，且

環顧全班每個角落
89.10 10.90 

2( 團組活動進行時，間時跟頭學蠶

的反應以聽拉活動內容 89.10 10 個

古甜P，!蠶需要協助峙，適時的出現
84.55 15.45 

在他旁邊

1且間時覺~*宜的個別幣單給于不
85.45 14.55 

間的協助

21. 1草注的傾聽學宜所致遠的意見
91.82 8.18 

團由行為表現及對孟買中﹒ 7解，且直
92.73 7.27 

的情緒情說

四il!r.I時.!Iìi:的作且以了解學盔的身
89.10 10.90 

間隨IJi狀說

別由!;\盟的作品、作單中 -7解學
98.19 1.81 

宜的學叮狀態

31 運用各fffi~Hil方式以7解學也~
87.27 12.73 

提

21 迴用觀察結果安排適合學宜的個
61.82 38.18 

別活動

且依揖學盟的個別能力，要束不伺
83.64 16.36 

的學~成崩潰現

敏說洞察t主巧立統計分析由=

行
為
表
現
及
對
談
中
，
瞭
解
學
童
的
情
緒
狀

況
，
專
注
的
傾
聽
學
章
所
表
達
的
意
見
。

情
緒
管
理
技
巧
(
如
表
四
)

.• 

處
理
問
題

時
能
適
當
表
達
自
己
的
情
緒
。

1月，~管理拉巧之統計分析

閉目 容易貨施 不容品質施

E分比 百分比

割開時覺察自己的m緒狀態

8818 11.82 

革的經而具體地描述自己的1月結
87.27 12.73 

革思考r!月結控生的原因以掌握的結
83.64 16.36 

反應

31 能經常保持教學的熱忱丑晶體觀的
84.55 15.45 

m;位

祖處理問周時能適當表連自己的的
個 91 9.09 

1ft 
祖自重於tn愿做勘狀態時，能暫時避

80.91 19.09 
開個i突1月圾

(0 以愉快的心m帶動教室姐的學習
89.10 10 間

氣氛

(1 調節可能影響教學中不愉快的的
81.82 18.18 

結
(2 上課的↑河緒不受教室的突噩狀說

53.64 46.36 
所影響

(3 面對峙~Ji!!Il恆的問阻，能心平氣
74.55 25.45 

和不厭其煩的給于緒時

((斥責學生後，仍以平帥的心情樹
87.27 12.73 

倒進行教學

耳目

人
際
關
係
技
巧
(
如
表
五
)

.. 

時
時
強
調

學
童
間
互
相
尊
重
的
禮
儀
及
行
為
，
以
溫
和
眼

神
表
達
對
學
童
的
關
懷
，
肯
定
及
讚
美
學
童
以

培
養
學
童
積
極
的
自
我
概
念
，
以
積
極
鼓
勵
的

語
氣
和
學
童
交
談
，
公
平
對
待
每
位
學
童
，
給

予
同
等
的
注
意
與
關
愛
，
以
同
理
、
心
瞭
解
並
關

懷
學
童
，
進
而
相
互
尊
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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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際關{~技巧之統計什析

也目 容易實施 不容易實施

百分比 百分比

l\ 時時強調~!îã:rt.l1!ï相符且也做且

行為
94.55 5.45 

16 以誼和的服神支撞到學宜的關情

96.36 3.64 

!1協助怯忽略或血立的學竄自λ國
85.45 14.55 

個

位與所有的學宜做個別接觸﹒並平
86.36 13.64 

街.1所有~}!宜的注:t!訂

19 公平對待每位學盒，並給于同w.
91.82 8.18 

的注意與朋置

自以同理心歐解並間隔學窟，進而

抱fï!j:血
9 1.82 8.18 

\1. 7解學宜的生活背鼠、興趣、唔
82.73 17.27 

好與耳其\'1也師生淌過話也

\2 以111極妓勵的J[i氛和~誼交談
92.73 7.27 

自肯定&m英學配以培揖!-;!:U1m恆
94.55 5.45 

的自說觀t

划經常吊範傾聽、接納、回R!!等雙
79.10 20 間

方淌過的投巧

\\鼓勵並引師學蠶回應間也
88.18 11.82 

血五

二
、
不
容
易
實
施
領
導
技
巧
頂
目

由
表
一
至
表
五
之
百
分
比
統
計
分
析
得

知
，
五
大
類
別
之
領
導
技
巧
中
，
達
百
分
之
二

十
以
上
保
育
人
員
認
為
不
容
易
實
施
之
技
巧
，

共
八
項
，
分
述
如
下
。

個
人
表
達
技
巧
:
以
正
面
肯
定
的
陳
述
取

代
負
面
的
批
評
來
回
應
學
童
的
表
現
」
。

問
題
解
決
技
巧
:
運
用
小
老
師
來
協
助
維

持
班
級
秩
序
，
以
共
同
討
論
的
方
式
來
協
助
學

童
處
理
彼
此
間
的
衝
突
，
鼓
勵
學
童
主
動
、
自

行
解
決
問
題
並
提
供
必
要
的
幫
助
。

敏
銳
洞
察
技
巧

.. 

運
用
觀
察
結
果
安
排
過

合
學
童
的
個
別
活
動
。

情
緒
管
理
技
巧

.. 

上
課
的
情
緒
不
受
教
室

的
突
發
狀
況
所
影
響
，
面
對
學
童
重
複
的
問

題
，
能
、
心
平
氣
和
不
厭
其
煩
的
給
予
指
導.. 

人
際
關
係
技
巧

.. 

經
常
示
範
傾
聽
、
接

納
、
回
應
等
雙
向
溝
通
的
技
巧
。

依
據
保
育
人
員
對
於
上
述
技
巧
項
目
之
訪

談
內
容
，
歸
納
出
實
施
限
制
之
原
因
為
，
現
令

課
業
輔
導
為
主
的
課
後
托
育
活
動
中
，
保
育
人

業員

須

甚在
而短

皇宮

行o.o!;

塑屆
主內

:這督

了促
N 每
協位
助學
兒童
童的

完課

成
課
業
及
提
昇
學
校
成
績
。
因
此
，
在
面
對
須

花
費
時
間
來
運
用
的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
較
易
有

實
施
上
的
限
制
，
例
如
:

「
正
面
肯
定
的
陳

述

「
共
同
討
論
」
、
「
鼓
勵
學
童
主
動
解
決

「
示
範
雙
向
溝
通
的
技
巧
」
及
「
不
厭

問
題
」
、

其
煩
指
導
學
童
的
重
複
問
題
」
等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
都
須
花
費
時
間
去
實
施
，
且
在
短
暫
的
時

間
內
較
不
易
看
到
成
效
。
此
外
，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受
到
學
童
招
收
人
數
的
影
響
，
使
得
班
級
中

的
學
童
多
為
混
齡
，
由
於
年
級
不
同
，
所
以
學

童
間
的
個
別
差
異
很
大
，
因
此
保
育
人
員
在
面

對
每
位
學
童
時
，
除
了
要
顧
及
學
童
的
課
棠
，

還
必
須
顧
慮
到
每
位
學
童
闊
的
特
質
與
能
力
上

的
個
別
差
異
，
在
班
級
內
出
現
的
狀
況
也
比
較

多
，
使
得
保
育
人
員
因
需
要
配
合
各
個
學
童
的

能
力
，
造
成
「
連
用
小
老
師
」
、
「
共
同
討

弘
珊
」
、「
鼓
勵
學
童
主
動
解
決
問
題
」
、

「
不
厭

其
煩
指
導
學
童
的
重
複
問
題
」
及
「
示
範
雙
向

溝
通
技
巧
」
等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執
行
上
的
限

制
。
再
者
，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的
實
施
，
除
了
上

述
空
間
、
時
間
、
學
童
的
特
質
與
能
力
影
響

外
，
保
育
人
員
自
身
的
領
導
技
巧
專
業
能
力
與

經
驗
也
限
制
「
正
面
肯
定
的
陳
述
」
、

「
運
用
小

老
師
」
、
「
共
同
討
論
」
、
「
鼓
勵
學
童
主
動
解

決
問
題
」
、
「
情
緒
不
受
突
發
狀
況
影
響
」
、

「
不
厭
其
煩
指
導
學
童
的
重
複
問
題
」
等
領
導
技

巧
的
實
施
。
此
類
領
導
技
巧
需
要
保
育
人
員
，

主
動
引
導
學
童
參
與
活
動
，
或
是
面
對
學
童
的

突
發
狀
況
時
，
需
以
穩
定
情
緒
解
決
問
題
。
但

若
保
育
人
員
面
對
問
題
的
經
驗
少
，
引
導
學
童

解
決
的
能
力
與
應
變
能
力
也
較
低
，
在
面
對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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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的
衝
突
與
問
題
時
，
不
僅
自
我
情
緒
會
干

擾
，
在
言
語
上
的
表
達
也
較
易
有
負
面
的
批
評

出
現
，
無
法
以
一
個
支
持
者
的
角
色
協
助
學

童

但
、
結
論
與
建
設

綜
合
上
述
二
十
一
項
容
易
實
施
之
領
導
技

巧
，
可
發
現
這
些
領
導
技
巧
都
是
保
育
人
員
能

明
確
去
執
行
且
可
自
我
掌
控
的
，
不
需
要
考
慮

到
學
童
的
因
素
，
保
育
人
員
的
主
控
性
高
。
此

外
，
這
些
領
導
技
巧
在
實
施
上
都
十
分
具
體
與

明
顯
，
可
協
助
學
童
暸
解
老
師
所
傳
達
出
來
的

訊
息
，
並
讓
保
育
人
員
在
實
施
時
可
達
到
班
級

經
營
之
立
即
性
的
效
果
。
由
上
述
八
項
保
育
人

員
認
為
不
容
易
實
施
之
技
巧
可
發
現
，
在
有
限

之
托
育
時
間
與
空
間
、
各
年
齡
層
學
童
的
特
質

與
能
力
不
一
，
及
保
育
人
員
本
身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專
業
能
力
與
經
驗
不
足
等
情
況
下
，
烏
有
效

的
解
決
課
後
托
育
班
級
中
的
問
題
，
以
求
得
到

立
即
可
見
的
教
室
管
理
效
果
，
以
利
活
動
或
教

學
的
進
行
，
保
育
人
員
多
半
選
擇
成
效
較
快
的

領
導
方
式
，
而
較
不
考
量
需
花
費
較
多
時
間
，

但
可
長
期
有
效
促
進
學
童
參
與
學
習
及
自
我
控

制
、
負
責
任
的
態
度
與
問
題
解
決
能
力
為
目
標

之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

學
齡
兒
童
課
後
托
育
服
務
，
已
成
為
目
前

我
國
兒
童
福
利
工
作
，
及
托
育
服
務
政
策
之
重

要
內
容
，
並
一
再
強
調
其
需
求
性
及
、
必
要
性

(
劉
邦
富
，
民
八
八
)
。
同
時
，
無
論
社
政
主
管

機
關
、
民
間
團
體
、
相
關
學
術
研
究
及
專
業
人

力
培
育
單
位
，
均
以
釐
清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服
務

功
能
與
內
容
(
馮
燕
，
民
九
十
)
、
健
全
托
育
機

構
服
務
品
質
及
提
升
保
育
人
員
之
基
本
能
力
及

專
業
素
養
，
為
主
要
推
展
方
向
，
且
一
致
主
張

以
滿
足
學
齡
兒
童
發
展
需
求
，
作
為
因
應
多
元

化
之
托
育
需
求
之
依
據
。
然
而
在
托
育
機
構
之

活
動
空
間
受
限
、
托
育
時
間
短
，
及
家
長
重
視

學
校
課
業
教
學
與
輔
導
之
現
實
限
制
下
，
不
僅

服
務
內
容
偏
重
智
育
，
忽
略
團
康
體
能
活
動

(
馬
祖
琳
、
陳
蓓
薇
、
陳
淑
華
、
蘇
怡
萍
、
謝
惠

如
，
民
八
九
)
，
對
於
音
樂
、
律
動
、
益
智
遊
戲

及
創
造
思
考
等
活
動
，
也
因
實
施
上
有
困
難
，

保
育
人
員
甚
而
認
為
不
需
具
備
此
項
活
動
設
計

之
基
本
能
力
(
馬
祖
琳
、
吳
怡
真
、
許
尤
靜
、

許
藍
文
，
民
八
九
)
。
保
育
人
員
也
因
偏
重
學
童

課
業
之
輔
導
，
而
以
本
身
為
中
心
之
教
導
方
式

及
權
威
型
之
班
級
領
導
方
式
，
在
有
限
之
時
間

下
，
完
成
繁
重
的
托
育
土
作
。
因
此
，
在
期
望

保
育
人
員
增
進
班
級
經
營
及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專

業
能
力
，
以
成
為
高
效
能
的
班
級
領
導
者
之
同

時
，
亦
需
改
善
現
令
課
後
托
育
環
境
，
均
衡
學

童
之
五
育
發
展
需
求
，
以
提
供
保
育
人
員
落
實

民
主
式
班
級
領
導
及
雙
向
溝
通
教
導
方
式
之
機

會
，
進
而
增
進
托
育
服
務
效
能
及
品
質
之
提

升(
本
文
作
卷.. 

E
m祖
琳
為
痴
呆
科
說
太
學
幼
兒
保

安
家
副
教
授
;
會
靜
宜
、
費
雅
紅
、
笑
凱
裂
、

陳
曲
唱
淇
均
為
幼
稚
園
教
師
)

。
疼
，
秀
文
獻.. 

玉
本
源
國
小
實
施
課
後
托
育
活
動
之
我
見
彰

化
文
教
三
八
期
民
八
十
五
五

0

至
五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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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王
麗
容

台
北
市
婦
女
就
業
和
兒
童
福
利
需
求
研

究
台
北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民
八
十

王
淑
俐

教
師
的
情
緒
管
理
與
人
際
溝
通

師

友

三
五
六
期
民
八
十
六

一
七
至
二
0

頁

朱
文
雄
班
級
經
營
高
雄
復
文
民
八
十
四

李
玉
蟬

從
教
師
效
能
理
論
談
班
級
經
營
學
生

輔
導
第
三
三
期

民
八
十
三

二
四
至
二
九

頁

李
春
芳

中
小
學
班
級
經
營
的
策
略

臺
灣
教
育

五
四
二
期
民
八
+
三

二
四
至
三
0

頁

李
園
會
班
級
經
營
台
北
五
南
民
七
十
八

吳
清
山

新
世
紀
班
級
經
營
的
挑
戰
與
因
應

師
天
地
八
九
期
民
八
十
六

一
二
至
二
四

頁

吳
怡
真
、
許
尤
靜
、
許
金
惠
、
許
藍
文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保
育
人
員
基
本
能
力
分
析

國
立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幼
兒
保
育
系
專
題
研
究
論
文

民
八
十
八

谷
瑞
勉

民
八

幼
稚
園
班
級
經
營
台
北

心
理

十

八

林
清
山

心
理
與
教
育
統
計

台
北

東
華
書
局

民
八
十

林
進
材

班
級
經
營
理
論
與
策
略

復
文

高
雄

民
八
十
七

洪
久
賢
、
蔡
長
豔
、
王
麗
菱

中
華
家
政
教
師
基

本
能
力
研
究
教
育
研
究
資
訊
六
卷
五
期

民
八
+
七
四
二
至
六
四
頁

金
樹
人

教
室
裡
的
春
天

.. 

教
室
管
理
的
科

譯

學
與
藝
術
台
北
張
老
師
民
八
十

徐
美
惠
、
一
口
同
黨
芳重
視
教
師
評
鑑
落
實
「
教
評

教

會
」
功
能
台
灣
教
育
五
四
一
期
民
八
十

五

一
一
至
一
九
頁

徐
語
「
雙
頭
馬
車
」
如
何
行
?

師

友

三
五
三

期
民
八
十
五
六
至
一

0

頁

翁
秀
梅

安
親
班
應
成
為
社
區
教
育
的
一
環

前
教
育

十
八
卷

十

民
八
十
四

四

期

至
十
四
頁

張
振
成

談
教
師
的
情
緒
管
理

教
育
實
習
輔
導

季
刊
四
卷
三
期
民
八
十
七

一
至
五
頁

單
文
經

班
級
時
間
經
營
的
原
理
與
策
略

教
育
五
三
六
期
民
八
十
四
四
至
十
四
頁

陳
九
五

國
小
高
年
級
學
童
課
後
照
顧
問
題
之
初

探
教
育
研
究
資
訊

四
卷

期

民
八
十

五

一o
o

至
一
一
四
頁

陳
木
金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量
表
編

製
之
研
究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學
報

七
五
期

民
八
十
六
a

一
一
九
至
一
六
九
頁

陳
木
金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領
導
技
巧

班
級
經
營

策
略
與
教
學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博
士
論
文
民
八
十
六

b

陳
木
金
班
級
經
營
台
北
揚
智
民
八
十
八

陳
娟
娟

托
兒
問
題
知
多
少
台
北

牛
頓

十

學

陳
蓓
一
徽
、
陳
淑
華
、
蘇
怡
萍
、
謝
惠
如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服
務
內
容
之
個
案
研
究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幼
兒
保
育
系
專
題
研
究
論
文

民
八
十

台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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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馬
祖
琳
、
吳
恰
真
、
許
尤
靜
、
許
金
惠
、
許
藍

文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保
育
人
員
基
本
能
力
分

析
生
活
應
用
科
技
學
刊

一
卷

期

八
十
九
二
0

五
至
一
二
九
頁

馬
祖
琳
、
陳
蓓
薇
、
陳
淑
華
、
蘇
怡
萍
、
謝
惠

如

課
後
托
育
機
構
服
務
內
容
之
個
案
研
究

醫
護
科
技
學
刊

期

民
八
十
九

卷

至

頁

馮
燕

台
北
市
兒
童
托
育
中
心
功
能
定
位
研
究

台
北
市
社
會
局
民
九
十

葉
興
華

國
小
班
級
經
營

台
北

漢
文
書
局

八
十
四

曾
志
華

社
會
互
動
數
學
知
識
之
建
構
嘉
義
師

範
學
院
碩
士
論
文
民
八
十
四

會
燦
燈

邁
向
卓
越
的
領
導
|
談
班
級
經
營
的
理

念
與
基
本
做
法

臺
灣
教
育

一
卷

期

民
八
十
五
二
五
至
三
二
頁

黃
政
傑
、
李
隆
盛

班
級
經
營
理
念
與
策
略

北
師
大
書
苑
民
八
十
四

黃
靜
宜
、
黃
雅
紋
、
葉
凱
雯
、
陳
瓊
淇

課
後
托

民

育
機
構
保
育
人
員
教
室
領
導
技
巧
之
研
究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幼
兒
保
育
系
專
題
研
究
論

文
民
八
十
九

劉
翠
華

學
童
課
後
托
育
服
務
模
式
之
研
究

.. 

以

台
北
三
個
社
區
為
例

私
立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碩
士
論
文
民
七
十
九

劉
佳
蕙

學
校
課
後
活
動
與
鑰
匙
兒

父
母
親
月

刊
十
七
期
民
七
十
六
三
一
至
三
四
頁

民

迎
接
千
禧
年
兒
童
福
利
之
展
望

劉
邦
富

社
區

發
展
八
八
期
九
七
至
一

o

三
頁

鄭
玉
蠱
、
郭
慶
發
班
級
經
營

.. 

做
個
稱
職
的
教

師
台
北
心
理
民
八
十

鄭
望
崢

都
市
學
童
課
後
托
育
服
務
立
研
究

國
文
化
大
學
碩
士
論
文
民
七
十
七

鄭
芬
蘭
、
籃
惠
珠
、
林
芋
好
、
李
美
惠
課
後
托

學
刊

卷

育
見
童
快
樂
情
緒
之
現
況
調
查

二
八
一
至

A口

二
九
九
頁

鄧
淑
慧

醫
護
科
技

期

民
八
十
九

礁
溪
鄉
桂
村
中
「
安
親
班
」
之
教
育
人

清
華
大
學
碩
士
論
文

類
學
民
族
誌
報
告

民
八
十
二

簡
楚
瑛

幼
稚
園
班
級
經
營
台
北

民

;ì、

文
景

顏
銘
志 十

五
教
家
長
如
何
不
想
它
|
淺
談
國
小
課
後

托
育
問
題

師

友

一
三
至
一
七
頁

鐘
恩
嘉

三
五
三
期

民
八
十
五

中
國
孩
子
的
生
活
壓
力

台
北

桂

冠

民
八
十
七

中

期六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221一月二十年十九國氏華中




